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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」修正總

說明 

一、 本府為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有關規定，辦理本市危

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事宜，於九十四年十月二

十日訂定發布臺北市危機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

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嗣於九十六年十一月六日、九

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及一０一年六月十九日歷經三次

修正在案。 

二、 查本府前以一０一年六月二十日府授法一字第一０一

三一一０三八００號函報行政院備查本辦法修正條

文，經行政院秘書長一０一年八月二十日院臺內字第

一０一００四四八二四號函檢附該院有關機關意見，

爰參酌該意見修正第四條第二款、第五款、第八條第

二項及第十二條規定。復因衛生福利部ㄧ０五年十ㄧ

月二十五日部授家字第一０五０六０一一九八號函 

(以下簡稱衛福部ㄧ０五年十ㄧ月二十五日函) 釋

示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簡稱兒少

權法）第六十三條規定向扶養義務人收取安置相關費

用之權利主體應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考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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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府社會局依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二項規定，同為收容

安置費用收取及核發補助之主體，性質上宜以收容安

置費減免代之，爰修正第三條第一款生活扶助之定

義，並配合將現行條文第八條、第九條所定收容安置

費補助之制度，修正為收容安置費之減免。 

三、 另本辦法現行收容安置費用之收費基準係依本市當年

度公布最低生活費之一定倍率（一倍至一點四五倍）

計算，而依該基準計算之收容安置費用較其他直轄市

偏低，惟本市平均消費支出卻為全國直轄市之冠，又

因困難照顧情形而安置兒童及少年比例逐年增加，再

者，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（以下簡稱社家署）ㄧ

０四年ㄧ月十五日修正「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服務工

作基準」（下稱寄養工作基準），針對寄養服務訂定之

家庭寄養安置費參考標準，所定計算寄養安置費之一

定倍率為一點八倍至二點二倍，較本辦法現行收費基

準之倍率為高，為提高本市收容安置費用，爰參考寄

養工作基準調整之，惟考量社家署不定期修正該基

準，為能參考該基準與本市最近一年公告最低生活費

標準，及時調整本市收容安置費用，爰將第八條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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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所定依收費基準表收取收容安置費用之規定，修正

為由社會局參照寄養工作基準與本市最近一年公告最

低生活費標準每年公告之。另因提高收容安置費用將

增加危機家庭之負擔，爰一併參酌寄養工作基準之寄

養安置費補助標準，放寬收容安置費減免條件及增加

不同認定標準之減免基準，並增訂得視實際需要專案

減免。 

四、 本辦法共十五條，本次新增一條，修正十三條，修正

後共計十六條，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修正條文第三條：衛福部ㄧ０五年十ㄧ月二十五日函

釋示，依兒少權法第六十三條規定向扶養義務人收取

安置相關費用之權利主體應為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，考量本府社會局依現行條文第八條第二項規

定，同為收容安置費用收取及核發補助之主體，性質

上宜以收容安置費之減免代之，爰將第一款生活扶助

定義中「收容安置費補助」之文字修正為「收容安置

費減免」。 

（二）修正條文第四條：為符兒少權法第二條所定兒童及少

年之定義，爰將第四款及第五款之「十八歲以下」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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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為「未滿十八歲」。       

（三）修正條文第七條：配合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款生活扶

助定義之修正，爰將現行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

「未經政府補助收容安置費者」修正為「未經減免收

容安置費」。 

（四）修正條文第八條：依兒少權法施行細則第十條規定，

修正第一項收容安置處所之名稱;另配合現行條文第

三條第一款生活扶助定義之修正，爰刪除第二項後段

關於「申請收容安置費補助」之規定，並移列整併至

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項本文。又為提高且及時調整本

市收容安置費用，爰將第三項依收費基準表收取收容

安置費用之規定，修正為由社會局參照本市最近一年

公告最低生活費標準與兒童及少年家庭寄養服務工

作基準變動每年公告之，並刪除現行收費基準表。   

（五）修正條文第九條：配合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款生活扶

助定義之修正，爰刪除第一項關於收容安置費補助之

規定，又為因應調高收容安置費造成危機家庭之負

擔，爰參酌寄養服務工作基準第五點寄養安置費補助

標準，於修正條文第一項增訂不同認定標準之減免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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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，亦於第二項明定不符第一項各款減免基準者，社

會局得專案核准減免收容安置費。另現行條文第二項

社會局逕核轉補助收容安置費之規定，核與衛福部ㄧ

０五年十ㄧ月二十五日函釋示收取收容安置費權利

主體之意旨有違，爰刪除之。 

（六）修正條文第十一條：配合現行條文第三條第一款生活

扶助定義之修正，爰將第一項第二款「補助原因消失」

修正為「生活費補助原因消失」;另為符兒少權法第

一百十一條規定，爰將第二項「修讀學士學位」修正

為「就讀大專校院者」。 

（七）修正條文第十二條：參酌相同性質福利補助不重複領

取原則，增訂禁止重複申請補助或減免之規定。 

（八）修正條文第十三條：現行附款規定部分內容與行政程

序法第九十三條第二項規定之「附款」性質不符，爰

依現行法制體例，修正為社會局得視違規情節輕重撤

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。 

五、 本案業經本府一０八年三月十五日府法綜字第一０八

六００九二００號令發布。 


